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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更緣起 

為確保文化遺址現地保存範圍，且因應高科技產業環境瞬息萬變

，擬調整部分事業專用區用地，以利進駐廠商設廠規模變動，同時兼

顧文化資產保存及經濟發展。並因應本園區西南側之樹谷園區（南科

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之開發，成為台南園區相關支援性產業

之發展基地，串連南科七路及堤塘港路為連結兩園區之重要道路，配

合調整本園區西側綠帶為道路用地，提高本園區對外交通聯繫性。此

外，經濟部水利署已協商臺灣自來水公司協助本園區淨水，已無設置

淨水場之必要，擬變更停止淨水場之設置。 

為兼顧文化資產保存及經濟發展，並建構完善之對外交通聯繫管

道，且本次變更不涉及開發強度或環境保護事項變更，爰依「環境影

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第一項之規定辦理本次變更內容對照表

。 

二、開發行為現況 

園區採分期分區開發，一期基地開發面積 638 公頃，目前一期

基地開發進度比例已達 99%；二期基地部分開發面積 400 公頃，二

期基地開發進度比例已達 80%，預計將於 106 年開發完成。 

三、變更內容及理由 

本次變更前土地使用配置詳圖 1、變更位置詳圖 2、變更後土地

使用配置詳圖 3 所示，變更內容詳表 1，茲將變更內容說明如下： 

(一) 變更公園用地為事業專用區，面積 3.74 公頃（編號一） 

專 34 用地面積達 29.28 公頃，適合大型廠商進駐設廠，現由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承租，惟因北側部分空間為公園

用地（公 25），致使專 34 用地之空間規劃利用受限，廠商設廠配

置形成部分零碎空間，不利使用，擬配合專 29 用地之蘇厝遺址保

存，調整公 25 用地至專 29 用地西側蘇厝遺址範圍，以利確保蘇

厝遺址現地保存之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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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公 25 配合變更為事業專用區，併入專 34 用地，並以容積

移轉之精神，一併租予廠商設廠，原專 34 用地面積 29.28 公頃，

變更後將增加為 33.02 公頃，可增加建築地面層 1.87 公頃及樓地

板面積 7.48 公頃，開發強度增加幅度有限，但可提高承租廠商對

廠區整體規劃使用與設計之完整性，有利於承租廠商擴增產能。

公 25 用地現有滯洪池功能，調整為事業專用區後，依事業專用區

建蔽率 50% 之規定，未來以法定空地之方式維持滯洪功能，承

租廠商並已承諾不供他用，其滯洪功能不受用地變更之影響。 

公 25 用地變更可確保蘇厝遺址現地保留規模，其原有之滯洪

功能亦不受用地變更影響，同時尚可協助承租廠商順利擴廠，可

創造三贏局面。 

(二) 變更部分綠 23 為道路用地，面積 0.06 公頃（編號二）、變更部分

綠 25 為道路用地，面積 0.05 公頃（編號三） 

臺南園區北側原規劃以南科九路銜接直加弄大道，往北連絡

安定交流道。因特定區 ABC 區尚未開發，民國 93 年 6 月因應樹

谷園區開發所需，前臺南縣政府與管理局經協商確認開闢三處道

路銜接臺南園區，分別位於樹谷園區東一側、東二側及東三側等

三處出口，並配合樹谷園區開發進度分別於 94～95 年闢建完成，

惟東一側及東二側等二處銜接尚未進行都市計畫變更。 

東一側出口（長 20.1m）為南科七路銜接樹谷園區之活水路

，將南科七路由 16m 拓寬為 29m，往北連絡安定交流道，以利疏

解 178 縣道之交通量；東二側出口（長 26.8m）為南科三路銜接

樹谷園區之堤塘港路，進而串連樹谷園區之紫楝路及看西路，該

二處出口之都市計畫分區為綠帶（綠 23 及綠 25），為符合使用現

況，擬調整部分綠帶為道路用地，以利完成台南園區與樹谷園區

之通路銜接程序。 

(三) 變更事業專用區為公園及綠地，面積各為 3.74 公頃及 0.16 公頃

（編號四） 

配合公園用地變更、道路變更，為兼顧文化遺址維護，擬變

更之綠 23 及綠 25 之面積，予以調整至專 29 用地西側，與綠 22

用地合併。本次變更後將預計於現地保留至少 7.5 公頃之蘇厝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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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面積中，現地保留 2.73 公頃，再加上原先綠 20 及綠 22 保留之

1.43 公頃，現地保留尚不足 3.34 公頃，其將於第二次通盤檢討時

調整配置或以法定空地之方式予以補足。 

(四) 給水系統變更 

台南園區所需用水由臺灣省自來水公司調配供應及移用農業

用水，已獲經濟部水資源局審議同意，故配合嘉南農田管路線，

規劃專 1 用地為淨水場預定地。而現已經濟部水利署協商由臺灣

自來水公司協助淨水，故經評估後，現已無設置淨水場之必要，

故擬變更停止淨水場之設置，並維持該預定地為園區事業使用。

由於其用地並未變更，且污染排放有總量管制，用地與原先相同

並未調整，故並未有用途變更而導致環境污染增加之虞。 

(五)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詳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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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內容對照表 

編

號 
項目 

開發行為內容 
變更說明 

變更前 變更後 

一 
「公25」變更

為事業專用區 

公園用地 

3.74 公頃 

事業專用區(

合併至專34)  

3.74 公頃 

為確保蘇厝遺址現地保留規

模，提高土地整體利用效率

，調整公 25 用地為事業專用

區，並維持原有之滯洪功能

。 

二 

「綠23」南科

七路西側變更

為道路用地 

綠地  

0.06 公頃 

道路用地  

0.06公頃 

配合園區對外交通聯繫現況

，變更部分綠 23 用地為道路

用地。  

三 

「綠25」堤塘

港路銜接南科

三路處變更為

道路用地 

綠地  

0.05 公頃 

道路用地  

0.05 公頃 

配合園區對外交通聯繫現況

，變更部分綠 25 用地為道路

用地。  

四 

「專29」變更

為公園用地及

綠地 

事業 

專用區  

(專29)  

3.90 公頃 

公園用地  

3.74 公頃 

為維護文化遺址之保存，配

合公 25 用地及綠 23 與綠 25

之調整面積，變更專 29 用地

西側為公園用地及綠地，可

增加園區綠化面積，對環境

具正面效益。  

綠地(併入綠

22)  

0.16 公頃 

五 
「專1」淨水場

停止設置 

淨水場預定

地 

停止淨水場

設置，維持

為園區事業

使用。 

已由經濟部水利署協商由臺

灣自來水公司協助淨水，經

評估後，現已無設置淨水場

之必要，故維持為園區事業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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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變更前土地使用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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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次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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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變更後土地使用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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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原計畫 

面積 

(公頃) 

增減 

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事業專用區 523.83 －0.16 523.67  50.20 

住宅區 22.29  22.29  2.14 

商業區 3.02  3.02  0.29 

研究服務專用區 7.00  7.00  0.67 

管理及服務區 11.45  11.45  1.10 

通關服務區 6.79  6.79  0.65 

社區中心區 1.73  1.73  0.17 

電信專用區 0.56  0.56  0.05 

加油站專用區 0.52  0.52  0.05 

宗教專用區 0.61  0.61  0.06 

小計 577.80 －0.16 577.64 55.37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10.37  10.37 0.99 

停車場用地 9.55  9.55 0.9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7.38  7.38 0.71 

公園用地 166.91  166.91 16.00 

公園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5.24  5.24 0.50 

綠地 76.94 ＋0.05 76.99 7.38 

廣場用地 1.28  1.28 0.12 

環保設施用地 23.92  23.92 2.29 

自來水用地 11.36  11.36 1.09 

變電所用地 10.01  10.01 0.96 

溝渠用地 16.29  16.29 1.56 

道路用地 126.10 ＋0.11 126.21 12.10 

小計 465.35 ＋0.16 465.51 44.63 

合  計 1043.15 0.00 1043.15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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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後影響差異分析 

本次變更後事業專用區面積減少，道路用地及綠地面積略增（參

見表 2），其餘使用項目之面積皆未變動。變更後環境影響說明如后

。 

(一) 考古遺址保存 

專 29 用地西側面積約 3.9 公頃之土地調整為公園及綠地，除

可增加園區綠化面積，亦可確保蘇厝遺址現地保存之面積，對環

境富有正面效益。其台南園區土地變更後遺址分佈現況詳圖 4，

搶救及保護方式已敘明於 97 年 9 月之「因應用地變更及新修文化

資產保存法臺南科學工業園區考古遺址監管保護計畫書」（台南縣

文化處於 97 年 10 月 30 日以府文資字第 0970248996 號函同意備

查，詳附件一）。 

 

(二) 道路交通維持 

變更後台南園區交通旅次可利用南科七路與南科三路，經

60m 寬的樹谷大道與直加弄大道，銜接中山高安定交流道，疏緩

178 縣道之交通流量，降低對 178 縣道附近聚落之交通影響，其

台南園區與樹谷園區之連絡道路系統詳見圖 5。 

 

(三)原公 25 滯洪功能維持 

公 25 用地調整為事業專用區後，依事業專用區建蔽率 50%

之規定，未來以法定空地之方式維持滯洪功能，承租廠商並已承

諾不供他用（詳附件二），其滯洪功能不受用地變更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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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土地變更後遺址分佈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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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台南園區與樹谷園區之連絡道路系統示意圖 

 

 

(四) 其他 

由於上開變更內容僅調整部分事業專用區與公園、道路用地

，變更後整體開發強度並未調整，故本次變更將不會導致計畫人

口增加及衍生用水、污水、廢棄物、通勤交通等環境課題之情事

，亦不致加重對環境之污染影響，因此本變更案對環境之影響仍

與原環評案大致相同，故將維持原環評案及各次差異分析之環境

保護對策，並持續執行原環評報告所承諾之環境管理計畫，歷次

差異分析之變更內容彙整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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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歷次差異分析變更緣起及變更內容彙整表 

歷次變更 變更重點 變更內容概述 

第一次變更 

93年7月核定 

土方管理方式變

更 

因廠房需求不宜興建地下室，原預估之挖填平

衡無法達成，同時考量個別對外取土衝擊較大

，且土源取得不易，因此改為接受台南縣白河

水庫清淤土方做為園區回填土之用，可將水庫

清淤剩餘土方充分再利用。 

第二次變更 

93年9月核定 

酸鹼氣體污染物

估算 

因應園區產業發展，避免因初期進駐主要產業

特性差異及污染物基線資料不足，致原環評估

算之酸鹼氣體排放總量過於保守、限縮未來產

業發展，故增加酸鹼氣體排放總量。 

第三次變更 

93年11月核定 

園區土地使用分

區之變更 

1. 調整東北區及東側部分土地使用分區與規模

，以配合推動設置「國際村社區」與「國際

商務中心」。 

2. 調整部分住宅區作為事業專用區。 

3. 在不影響原區域排水功能下，依水利署同意

之排水防洪計畫調整安順寮排水改道路線及

相關土地使用，並配合調整相關滯洪池用地

區位。 

4. 調整木柵遺址周圍之土地使用，以保留遺址

。 

5. 調整西南區道路路形及周圍規劃。 

第四次變更 

94年4月核定 
減振工法 

改善高速鐵路營運所產生之低頻振動問題。 

第五次變更 

95年7月核定 

園區土地使用分

區之變更 

（配合第一次通

盤檢討） 

1. 國際村社區整體規劃之檢討變更，將文教區

腹地酌予擴增，以積極爭取國內大學進駐。 

2. 「變 4」變電所區位調整，以配合台灣電力

公司供電路線之規劃，並配合調整鄰近公共

設施用地包括自來水、公園及綠地等用地。 

3. 綠帶用地配合調整。 

4. 變更部分環保設施用地為事業專用區，以利

增加土地利用效率。 

第六次變更 

98年2月核定 

園區土地使用分

區之變更 

1. 部分環保設施用地與公園（生態保護）用地

調整。 

2. 實驗中學校地納編。 

3. 配合第一次通盤檢討核定內容。 

第七次變更 

99年8月核定 

台積電擴廠環評

併案執行 

將「臺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臺南廠區

擴廠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環評書件內容及審

查結論檢討後應持續執行事項納入本計畫執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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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遺址保護之同意備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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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專 34 廠商及管理局承諾關於公 25 變更為

事業專用區之後續管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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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蘇厝遺址普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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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紀錄與回覆說明 

審 查 意 見 回 覆 說 明 

一、結論 

(一) 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建議審核修正

通過，並提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委員會報告。 

遵照辦理。 

(二) 開發單位將「專 29」部分用地變

更為公園用地及綠地，應避免破

壞蘇厝遺址。 

遵照辦理。 

(三) 開發單位應依有關委員、專家學

者及相關機關所提意見補充、修

正，函送環保署確認後納入定稿

。 

遵照辦理。 

二、綜合討論 

(一) 李委員載鳴 

1. 尊重開發單位規劃需求調整開發

內容。 

感謝委員支持。 

2. 「專 29」部分變更為綠地，補足

「公 25」併入專 34 事業之用地，

補償綠地之選擇是否對「蘇厝」

遺址確無影響，請提供資料說明

。 

蘇厝遺址位於地表下 60～120 公分（

資料由臺南市立文化資產管理處提供

補充於附錄三），由於屬較淺層之文

化層，因此變更後「公 25」用地之植

栽將考慮其根粗及其根盤深度，避免

綠化對遺址造成擾動。 

(二) 歐陽教授嶠暉 

1. 事業專用區面積減少，而綠地面

積增加，具正面效益。 

感謝委員肯定。 

2. 將公 25 與古蹟接合一起，有利文

化古蹟保護。 

感謝委員肯定。 

3. 配置圖上欠缺滯洪池圖例，宜標

出。 

對照表中土地使用配置圖皆參考「變

更「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

科學園區部分）」（部分事業專用區

為公園用地及綠地、部分公園用地為

事業專用區、部分綠地為道路用地）

案」之圖例，因應委員要求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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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回 覆 說 明 

於 P.5 之圖 1 及 P.7 之圖 3。 

(三)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書面意見) 

 無意見  

(四) 臺南市立文化資產管理處(書面意見) 

1. 本次變更公 25 用地調整為事業專

用區，再將原專 29 調整為公園用

地，係為確保文化遺址(蘇厝遺址)

現地保留。 

本次變更公 25 用地調整為事業專用區

，再將部分原專 29 調整為公園用地，

確實係為確保蘇厝遺址之現地保存。 

2. 蘇厝遺址為本市經普查列冊遺址

，採現地保存本處十分樂見。 

感謝委員肯定。 

3. 惟依普查資料，蘇厝遺址之文化

層約在地表下 60～120 公分，十

分淺層，希日後規劃時，小心留

意勿破壞文化層。 

蘇厝遺址之文化層約位於地表下 60～

120 公分，較為淺層，變更後「公 25

」用地之植栽將考慮其根粗及其根盤

深度，避免綠化對遺址造成擾動。 

4. 另附蘇厝遺址普查資料供參。 感謝委員提供資料供參，並已將蘇厝

普查資料補充於附錄三。 

(五) 台南市善化區公所 

1. 園區能獲得自來水公司協助，不

再贅設，本所對此協商給予嘉許

。 

感謝委員肯定。 

2. 變更計畫 P.16 有關承諾書第三項

，倘廠商有該意涵之“不符”或

“破壞”行為，顯已矇過管理單

位之巡查與約定，破壞的直接對

象卻是地方，故本所建議若有此

憾事發生，管理單位得據實向「

地方管轄機關」報備。 

於報告中已檢附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承諾書，視同環評承諾，本局將

嚴守法紀徹底執行。 

3. 建議環評會議及審查會議等，應

儘量以赴現場（以本案為例：應

至台南）開會為宜，出席審查之

人數亦較具代表性。 

敬悉。此建議非本次會議可決策事項

，但由於已於會議中提出，將可給予

環保署往後舉行環評會議及審查會議

時之建議。 

4. 此變更計畫前後的面積雖似相當

，但功能上卻大為不同，計有 （

0.06＋0.05＝0.11 公頃）變更成“

綠 23 及綠 25 之部分綠地變更為道路

用地，旨在與樹谷園區之連接，縮短

二園區聯絡距離，提高園區聯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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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回 覆 說 明 

耗能”的道路用地，本所保留同

意權並建議原綠地不便，若一定

要建道路，請務必慎重評估為宜

。 

之便利性，並且減少交通旅行之耗能

。 

(六)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理處) 

 基於南科園區進駐皆屬高科技產

業，用水需求及品質皆需穩定供

應，基於此特性，故原規劃之「

自來水用地」不宜變更，應維持

原規劃。 

該淨水場預定地原本即屬事業專用區

，本次變更係停止設置淨水場，並未

涉及用地變更。 

(七)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書面意見) 

1. 第 2 頁，變更後專 34 用地面積增

加，可增加建築地面層 1.87 公頃

及樓地板面積 7.48 公頃，應請說

明開發強度增加所衍生之相關環

境負荷增加情形及預防與減輕對

策。 

本次變更專 34 用地面積增加，配合於

專 29 西側劃設公園用地，即專 29 用

地面積減少，因此，園區事業專用區

面積減少 -0.16 公頃，整體開發強度

並無增加。 

2. 第 2 頁，綠 23 用地及綠 25 用地

應非全坵塊變更為道路用地，宜

說明清楚，避免混淆。 

感謝委員指教，已修正於報告 p.2。 

3. 淨水場停止開發，該預定地維持

園區事業使用，宜請補充可能之

使用方式及相關環境影響。 

已將可能之使用方式及相關環境影響

加入本報告 p.3。其用地並未變更，且

園區內之污染排放有總量管制，其排

放總量與原先相同並未調整，故並無

增加環境影響之情形。 

(八) 環保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書面意見) 

 無意見  

(九) 環保署水質保護處(書面意見) 

 無意見  

(十) 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書面意見)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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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12 次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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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本次變更對照表環保署同意備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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